关于2022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
发展专项资金（补充）项目入库拟安排计划的公示

根据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雄办字〔2022〕35号），2022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补充）拟对扶持高成长型企业项目进行奖补。经筛选企业名单、组织企业申报、企业合规经营情况审查、我局党组会议审议等程序，现将2022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补充）项目入库拟安排计划予以公示，公示期自2023年1月20日— 1月31日（5个工作日），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至南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的证明材料等；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，请提供单位名称（加盖公章）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的证明材料等。

附件：2022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补充）（扶持高成长企业项目）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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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卢其德，电话：3832913，邮箱：nx3825541@163.com。)


